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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我们面临两个困惑 ：一是与城市

人口相比，9 亿多农民有土地和山林

等资产为什么收入还比较低？二是

与全部发达国家只有 9 亿多的总人口相比，我

国有 13 亿多人口为什么内需还不足？问题的

关键是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主要原因是城乡二

元体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滞后。因此，要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消除城乡二

元体制，深化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探

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农村

发展的动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所

有制改革的第一个有效实现形式，是我国改革

的重大突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发展农

业的积极性。但它不是万能药和长效药，不能

一劳永逸地解决农村的所有问题。当今的农

业不只是一家一户的事情，而是社会化大生产

的一部分，与外部客观世界密切相关，受到市

场、气候、资金等外部客观因素的重大影响和

制约，单靠农户的主观积极性不能解决农业的

全部问题 ；当今的农村也不只是一个农业问

题，而是一、二、三产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

益事业都需要发展，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也密

切相关，不能分割。因此，如何与外部市场衔

接，如何与政府及其部门衔接，如何与金融衔

接，如何与城市和集体社区衔接等等，这都不

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主观积极性能够解决的问

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农业农村经济

就难以发展壮大，农民收入就难以得到根本

性、突破性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难以从

根本上缩小。近年来农村的情况正是这一问

题的现实反映。2004 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和

农民收入分别实现了“七连增”，这是了不起

的成绩 ；农业税费在 2006 年已取消，全国农

民因此而每年减负 1350 亿元以上 ；各级财政

用于“三农”的支出逐年增加，到 2010 年达到

约 2.5 万亿元。尽管如此，城乡居民的收入差

距不仅没有缩小，大多数年份反而扩大了。

原因在哪里？主要是农民的收入只有家

庭经营收入这一个“轮子”，而农村集体经济

收入这个“轮子”基本缺失 ；农民只有“分”

的一块收入，缺少“统”的一块收入。2009 年

的农民人均收入中，家庭农业收入占 49％ ；

工资性收入占 40％，而人均财产性收入只有

167.2 元，只占人均纯收入的 3.2％。这与农民

占有土地、山林等财产是不相称的。这种情况

反映了农村集体所有制改革不够，集体经济活

力不足，必须探索创新农村集体所有制新的有

效实现形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

现状，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增加国内需求和

实现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出路。

各地在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

形式上，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形式以

外，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探索对老的集体

所有制经济改革之路，主要是将原来集体所有

的乡镇企业等进行改制，通过出售、出租、承

包、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盘活集体资产，实

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集体收入稳定增长，并

使本集体的全体成员共享集体收入和福利。这

种改革改制在沿海地区农村和大中城市郊区

比较多。另一条是新的集体所有制改革发展之

路，主要是把集体资产、承包地、林地、企业、

资金等折股到本集体的个人和各农户名下，农

民可以按照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通过参

股、出租、转让、抵押等形式，建立股份制、股

份合作制等新的经济组织，发展农村一、二、

三产业。这种新的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主要

体现为各种经济要素的有效实现形式上，例

如，承包地和林地是集体所有的，但农户拥有

土地和林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也就是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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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占有权、使用

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即所谓的“用

益物权”。这种新的集体所有制有效

实现形式是指，在一个集体范围内，

按一定时限确定的各成员对各种集体

经济要素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利，各成

员依据法律法规和市场预期，既可以

将自己拥有的各种要素在本集体范围

内进行流转和配置，创办新的经济组

织，也可向本集体范围以外的经济组

织参股投资或出租抵押，实现各种农

村经济要素在农户之间、乡村之间、

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

而实现农民收益最大化。

盘活农村各种经济要素是当前

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

关键，也是扭转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

发展差距的关键。目前各地进行的承

包地流转、林权改革、宅基地置换、

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征地制度改革、

集体资产折股到人到户等，都是探索

农村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积极

尝试，但都只是局部试点，需要从宏

观层面总结经验，深化改革，开拓创

新，搞好顶层设计，以尽快实现集体

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全局性突破。

第一，要按照中央精神积极开展

农村集体所有制产权制度改革。早在

2003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就提出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有效形

式，指出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

要内容，要依法保护各类产权，健全

产权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推动产权

有序流转 ；要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

要素市场，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

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并对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原则要求，鼓

励农户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

包经营权 ；改革征地制度 ；深化农

村税费改革 ；加快城镇化，逐步形成

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党的十七

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对稳定和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

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

制度、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建立

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

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等六项农村

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

要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土地确权

流转机制和保护农户宅基地用益物

权的制度，完善征地制度，建立城乡

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集体建设用地

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等内容。要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

全会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集体

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改革创新工

作，重点是明晰农村承包地、宅基地

等各种经济要素的产权关系，为农村

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开

辟道路，为农民创业就业、增收致富

提供新的动力。

第二，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

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

式。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

体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土

地的二元体制。城市土地是国有的，

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政府根据城

市发展需要，把农村集体土地低价征

用转换成国有土地。二是人口的二元

体制。这主要是城乡分治的户口管理

制度。城市户口拥有社保、医保等社

会福利，而持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只有

土地这一唯一的生活来源和保障。三

是产业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前，城

市搞二、三产业，农村只能搞农业，

农民难以获得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和

增收来源。四是公共服务的二元体

制。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由政

府供给，财政买单。在农村税费改革

以前，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主

要由农民买单。城乡二元体制是历史

的产物，既有历史功绩，也有很大问

题，最突出的是牺牲了农村的发展。

因此，要按照统筹城乡改革发

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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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集体所有制各种经济要素与国有经济、民

营经济、外资企业的平等待遇，包括平等的

市场化待遇、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平等的公共

服务等。所谓平等的市场化待遇，就是农村

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宅基地、房产等，应

当与国有、民营、外资拥有的相同经济要素

享有同地同权、同地同价的法律地位，城乡

劳动力应当同工同酬。所谓平等的法律地位，

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应当享有与国有经

济、民营经济和外资同等的权利，并承担同

等的义务，特别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应当

具有以下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国土规划规

定的土地用途范围内，有权发展市场化的城

乡房地产业 ；在确保风险控制的条件下，有

权发展各种新型农村金融服务组织和业务 ；

农村集体所有的各种要素，应具有与城市国

有、民营和外资同等的法律权能（包括土地、

宅基地、农房、厂房、设施、农产品等同等的

抵押权、自愿出售权等）；在合法经营的范围

内，应赋予农村集体所有制企业、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农民股份合作组织、农民专业协

会等与具有城市国有、民营和外资同类组织

同等的经营活动内容。所谓平等的公共服务

权，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应当享有与国

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同等的政府公共服

务，包括政府的城乡规划服务、基础设施服

务、市场信息服务、教育培训服务、社会保险

和医疗服务等。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剥离集

体资产上承担的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功

能。长期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几乎承担了农

民的全部养老保险功能，承担了以极低价格

支持国家基础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义务，承

担了农村修建学校、医院、公安、道路等公益

设施的极低甚至无偿用地任务，承担了进城

农民工及其家属因在城市失业、失学等造成

的返乡和留守等社会稳定任务，等等。只有

消除这些附加在集体所有制上的沉重负担，

集体所有制经济才能与国有和私营经济展开

平等竞争。

第三，按照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要求做

好农村集体产权量化赋能和流转配置等基础

保障工作。当前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产权关系

比较模糊，特别是当土地转为非农用途时，农

村集体所有制的产权主体不清晰带来不良后

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虽然有关法律规

定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的，但一些大型国

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如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

公司）、地方政府随时都能够通过一定手续把

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而农村集体或农

民对此基本上只能被动接受，且对于补偿标

准也没有多少发言权。这说明农村集体和农

民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

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分

配权。二是在农村集体与农户之间的产权关

系也不够明晰，存在主次不同的两种产权主体

形态。当土地作为农业用途时，农户作为土地

的承包者，拥有较强的对土地的占有权、使用

权和收益权 ；而当土地要转为非农业用途时，

农户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

益权很弱。为此必须尽早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

明确主人，明晰主体。重申农民是集体所有制

的主体，是集体资产的主人。集体耕地、山林、

草地、水面、企业、资金，以及非生产性的基

础设施等，都归一定集体范围内的农民享有。

二是折股量化，明晰产权。应将各种集体资产

资源进行清查核实和价值评估，按照一定的时

点，将这些资产落实到人到户，做好各种集体

资产的确权颁证工作，使农民拥有可量化、可

分割、可支配的集体股权。三是搞好服务，优

化配置。各级政府要搞好城乡一体化的信息

服务和要素市场建设，促进农村之间、城乡之

间各种经济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按照“多

予、少取、放活”方针，给予农民创业就业更

多的自由权和更多的支持帮助，促进农村经济

发展。四是完善法规，同权同能。重点应通过

修改完善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资产赋予与国

有资产和私人资产同等的经济权能，包括平等

的交易权、抵押权、担保权、对外投资权和获

得支持权等，明确保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占有

权、使用权、流转权、处分权、收益权等法律

法规或章程。

责任编辑　张　蕊

三农聚焦CHINA  STATE  FINANCE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三农聚焦
	进一步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




